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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深圳金利通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 

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关联交易》

（保监发〔2014〕44号）、《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保监发〔2007〕24号）及相关规定，现将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人寿”）关于对深圳金利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利通公司”）减资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金利通公司为前海人寿的全资子公司，其持有的核心资产是

位于深圳市宝安中心区核心地段的深圳金利通金融中心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前海人寿通过调整交楼标准、优化设计、加

强成本管控等手段，极大地节省了项目建设成本，至 2018年 11

月 8 日项目完成竣工备案后，预计项目总投资将较计划节省约

6.644亿元。为避免资本浪费，前海人寿对金利通公司减资人民

币陆亿陆仟万元（￥660,000,000.00 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前海人寿对金利通公司减资人民币陆亿陆仟万

元（￥660,000,000.00 元）。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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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深圳金利通投资有限公司为前海人寿全资项目子公司，属

于前海人寿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金利通公司为前海人寿全资项目子公司，持有深圳金利通金

融中心项目。项目占地 20,723.04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性办

公，总建筑面积 249,093.89 平方米，其中写字楼建筑面积约

152,760 平方米（5—46 层），商业建筑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

（1—3 层）。 

关联法人名称 深圳金利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51,049.91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93012022T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

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

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

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

物业租赁；房屋租赁（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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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除外）。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

则进行定价，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前海人寿内部制度相关规定。 

（二）定价依据 

本次减资 6.6亿元依据项目成本控制结余资金情况确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本次减资金额为人民币陆亿陆仟万元（￥660,000,000.00

元）。 

（二）交易结算方式 

本次交易结算方式为网银转账。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无。 

五、本年度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截至此次交易前，2018 年度前海人寿与关联方金利通公司

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额为 7,069,318.01元人民币。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本次重大关联交易的最终决策层是董事会，2021 年 3 月 29

日，前海人寿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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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利通投资有限公司减资事项纳入重

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2021 年 3月 25日，前海人寿第三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利通投资有限

公司减资事项纳入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

司董事会审议。 

2021 年 3月 29日，前海人寿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利通投资有限公

司减资事项纳入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

联交易的相关文件，一致同意前述议案，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

了独立意见。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

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

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会资金部反映。 


